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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签署补充协议的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特别提示： 

本公告是对公司 2023 年 10 月 19 日已披露的《关于全资子公司引入新股东

并增资的公告》的后续进展公告。 

一、情况概述 

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为拓展先进封测业务及提

升其经济实力，与日月新半导体（昆山）有限公司（简称“日月新”）协商一致，

于 2023年 10月 18日签订《增资协议》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0月 19日

在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上

披露的《关于全资子公司引入新股东并增资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23-063）。 

二、签署原因及《补充协议》主要内容 

甲方：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乙方：日月新半导体（昆山）有限公司 

丙方: 昆山日月同芯半导体有限公司 

1、主协议签订情况 

各方于2023年10月18日签订了《增资协议》（下称“主协议”），现经甲、乙、

丙三方协商一致，对如下事项达成协议： 

2、补充协议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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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协议签订后，主协议第一条第2项第（2）款的约定：“2024年12月15日前，

乙方将以现有的无尘室车间及配套设施、厂务环氧工程及设备、厂务环保及电力工

程设备资产向目标公司完成出资（“第二批出资”），具体价格以评估为准（但届

时评估价格不应超过资产原值减去甲方已支付租金后的金额）”。 

前述“第二批出资”因资产评估事项需延期，故甲、丙双方同意乙方调整出资

时间，乙方就前述第二批出资资产向丙方的出资的时间由“2024年12月15日前”调

整为“2024年12月31日前”。 

3、各方确认 

本补充协议未变更的内容，仍按主协议执行。 

4、附则 

本补充协议一式三份，经三方盖章后生效，与主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如本

补充协议与主协议存在冲突的，以本补充协议的内容为准。 

三、《补充协议》签订后对公司的影响 

    此次《补充协议》的签订是经公司审慎研究并与对方协商一致的结果，不会对

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不会影响公司在芯片封装及测试项目的长

期部署和战略规划，不存在严重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增资协议》之补充协议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

2024年 12月 13 日 

 


